

勘誤：
一、立法院第110卷第2期(總號4853)公報下冊第371頁委員發言紀錄索引勘誤表
	原刊登之資料：
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

	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

	一、繼續審查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教育部及所屬單位預算案；二、繼續審查110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預算案；三、繼續審查110年度教育部主管48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、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、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、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、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、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、學產基金、運動發展基金、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(頁次：１－３２０）

	發言者
	萬美玲（主席）

	
	

	
	


	勘誤後之資料：
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

	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

	一、繼續審查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教育部及所屬單位預算案；二、繼續審查110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預算案；三、繼續審查110年度教育部主管48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、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、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、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、教育部所屬機構作業基金、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、學產基金、運動發展基金、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（頁次：１－３２０）

	發言者
	萬美玲（主席）、賴品妤、吳思瑤、范　雲、張廖萬堅、鄭正鈐、陳秀寳、黃國書、林宜瑾、林奕華、高虹安、莊競程、吳玉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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